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新能源汽车
充电桩采购项目招标文件
一、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采购项目，经后勤管理处招投标工作小组研究，决定对该项目进行校内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采购
2、服务地点：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
    3、采购项目清单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计量单位

	1
	7KW交流充电桩
	6
	台

	2
	充电桩的相关线缆及相关控制设备（如配电箱等）
	根据现场实际需要

	3
	相关线缆敷设、充电桩安装、充电桩调试；外设主线电线品质不低于南平太阳电缆品质及知名度，安全保护配电箱主配件品质不低于正泰品质及知名度，须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1
	项


注：采购项目清单包括但不限表内项目，以实际踏勘为准。项目进场前将对电缆等主材进行品质核验（附合格证、检测报告等资料）。
4、项目控制价：叁万圆整（ ¥ 30000 元），包工包料。
[bookmark: OLE_LINK3]5、工期要求：合同签订15个工作日内完成充电桩的交付及施工完工验收。
6、质量要求：投标人所提供的充电桩，属于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3C认证）目录范围，须严格遵守《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及相关法规要求，确保产品符合3C认证强制执行标准，并提供产品有效3C认证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7、充电桩设备相关参数要求：
	序号
	产品名称
	具体技术要求（参数）

	1
	交流7kW
	（1）交流输入电压：单相220V（±20%） AC
（2）交流输入频率：50Hz±1Hz
（3）输出功率：7kW
（4）结构形式：一体式单枪（含立柱）
（5）最大输出电流：32A
（6）IP防护等级：≥IP65；
（7）正常工作温度 -20℃至50℃
（8）安装方式：壁挂式或立柱式安装。
（9）安全保护：输出短路保护、急停保护、接触器粘连监测、接触电流、漏电保护
注：需提供所投产品有效3C认证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三、招标方式：校内公开招标。
[bookmark: _GoBack]四、投标人须知
1、投标人应为中国大陆境内合法注册的独立企业法人，持有效营业执照（提
供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
[bookmark: OLE_LINK1]2、投标人应为本项目配备1名现场项目经理，项目经理具有特种作业操作证（低压电工作业证）（提供证书原件扫描件）。
3、为方便学校统一管理，投标人所提供的充电桩操作管理平台及收费系统必须与学校原有充电桩操作管理平台及收费系统相兼容，须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投标人公章。甲方有权要求投标人在签订合同前对所提供的充电桩操作管理平台及收费系统进行现场演示。 
4、招标文件领取：投标人自行网上查阅和下载招标文件。下载地址：福建中医药大学官网（www.fjtcm.edu.cn/）。
5、标书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5月21日15时（北京时间）。
6、投标文件递交地址：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白楼水电科办公室。
7、开标时间：2026年5月21日15时（北京时间）。           
8、开标地点：福建中医药大后勤管理处一楼会议室（旗山校区）。
9、中标公示：公示网站为福建中医药大学（www.fjtcm.edu.cn/）。
10、中标人在接到中标通知后，3日内应签订服务合同，否则视为自动放弃。
11、本项目招标人不组织现场踏勘，投标人可自行前往现场考察。
12、凡对本次招标事宜有疑问，请与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联系 。
联 系 人：陈老师      电    话：22861055
监督电话：22861314
五、投标报价说明
1、各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中所提供报价清单及要求，进行投标报价，报价总额不得超过本项目控制价30000元；高于30000元的为无效报价，投标无效。
2、投标人的报价应包含服务总价、税收等一切费用，结算费用如超出报价将由投标人自行承担相应费用。
六、投标文件内容：
1、法人授权委托书（投标人为法人的，不需要授权书）。
2、法人、投标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投标人为法人的，仅需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3、营业执照（复印件）。
4、承诺书。（按附件二格式填写）
5、报价单（附件一）。
七、投标文件要求
1、所有投标文件要求加盖单位或法定代表人章。
2、投标文件按规定进行密封，报价单和承诺函单独装袋密封，无严格密封者后果自负。
3、所有文件需装在文件袋中，封面写明，招标单位、项目名称、文件袋封条需盖单位或法定代表人章。
八、评标原则及方法
1、评标办法：各投标人在资质符合招标文件要求、响应招标文件前提下采取最低价中标办法。
2、推荐中标候选人：
（1）投标人数不足三家的，招标小组有权决定是否开标。
（2）由招标小组现场检查并开封投标文件，审核投标人资质、投标文件有效性；
（3）由招标小组审阅公布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以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为本项目中标人。如出现相同最低报价，则由该最低报价投标人现场二次报价（不得高于首次报价），以二次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为本项目中标人。
若：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按废标处理：
   A）未实质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文件；
   B）出现影响招标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C）投标方投标总价超过本项目控制价（控制价为30000元人民币）。
九、结算方式
总价包干。
十、付款方式
[bookmark: OLE_LINK19]安装调试完成，运行测试合格，并完成最终验收后，中标人按照合同价款的金额开具有效税务发票报送给招标人办理付款事宜，招标人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十一、售后服务与保修要求
1、质保期要求：自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 36个月。
2、保修范围：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因材料和安装质量问题导致的故障。
十二、其它说明与要求
1、本招标工作在招投标工作小组监督下进行，确保公开、公正、公平。
2、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招投标工作小组对本招标文件拥有最终解释权。

附件一：《报价单》
附件二：《承诺书》
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
2026年5月13日




附件一：
报 价 单

金额单位：      元
	项目名称
	总价（含安装费）
	备注

	旗山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采购项目
	     万
	本次采购项目中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包含在投标价格中。




报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二：

承 诺 书


至：福建中医药大学

我司愿意以（人民币大写）           元整（￥：     元），承接贵单位“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采购”项目，保证服从学校的安排管理，自主完成本项目，不转包、分包，质量及售后服务达到招标文件及合同书要求。 



                              

承诺人：              （公章）
                                    
2026年   月   日



